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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1）與中國黃金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之間存款服務安排的最新情況

（2）持續關連交易及主要交易的最新情況

茲提述 (i) 中國黃金國際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期為

2023年 12月 2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附屬公司西藏華泰龍礦業開發有

限公司（「華泰龍」）與其一名供應商（「該供應商」）之間的法律程序（「法律程

序」）；及 (ii) 本公司日期為 2024年 5月 8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中國黃金集

團財務有限公司（「中金財務」）與本公司之間訂立的 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統稱「該等

公告」）。

除另有界定外，於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法律程序及凍結存款的最新情況

本公司謹此告知其股東及其他投資者有關法律程序的最新發展。繼華泰龍於 2023年 12月

對西藏中級法院一審判決華泰龍向該供應商支付損失人民幣 178百萬元（「一審判決」）

提出上訴後，於 2024年 4月 10日，西藏高院撤銷一審判決及命令西藏中級法院重審案件。

於本公告日期，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而結果存有不確定性。為了等待法律程序完成，西

藏中級法院已批准該供應商申請延長法院命令以保存凍結存款，由 2024年 5月 22日起再



延長一年（「法院延長決定」）。據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意見，華泰龍獲准在法院延期的

有效期內從凍結存款中獲取利息收入。

有關 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的最新情況

由於法院延長決定及因法院延長決定導致的情況變化，於 2024年 6月 6日，本公司與中金

財務訂立協議以更改 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的條款（「補充協議」）。根據補充協議，訂約

各方同意：(i) 豁免根據 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提取凍結存款的條件；及 (ii) 要求根據 2024年

金融服務協議的條款作出的所有存款，將存入與保存凍結存款的賬戶分離的賬戶。因此，

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須於達成遵守 MI 61-101及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後

生效。除上文所述外，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將保持不變及將繼續具

備十足效力及作用。

為免生疑，2024年至 2026年存款上限將剔除凍結存款（包括由此產生的任何利息）。就香

港上市規則第 14章和第 14A章而言，此類存款不構成“交易”。本公司將繼續在法院延期

的有效期內從凍結存款中獲取利息收入，並且將於法院命令（包括法院延長決定及其任何

進一步延長決定）屆滿或終止時全額提取凍結存款。本公司將於凍結存款及／或法律程序

有任何重大發展時提供最新情況。

內部監控措施

本公司已就 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及修訂）及其項下擬定交易採納以下內

部監控措施，並尤其確保凍結存款與根據 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將存入的其他存款之間的資

金分離：

(i) 本集團將於中金財務開立（如有需要）及維持獨立的銀行賬戶，並將對該等銀行賬

戶實施嚴格的授權監控，以防止未經授權的資金存取或誤用；

(ii) 將以按月方式向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銀行賬戶結單，以顯示保存凍結

存款的賬戶獨立於與根據 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作出存款的賬戶；

(iii)本集團與中金財務開展業務之前，將會向中國人民銀行及主要中國商業銀行取得相

關金融服務的報價。該等報價連同中金財務的報價將呈交本公司財務總監，以供其

審閱及決定是否接受中金財務的金融服務；



(iv)本公司已成立持續關連交易工作小組，其成員來自會計及監管合規部門，由首席財

務官領導，負責審查所有持續關連交易並就有關交易獲得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批准，

同時每月及每季度監察存款服務每日結餘的對賬。工作小組亦將監察存款服務的每

日結餘，以確保該等金額維持於獨立股東批准的存款上限之內，並監控本集團在中

金財務的銀行帳戶，以確保根據 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存入的存款與凍結存款將清楚

分離。每筆存款將由負責人員審閱，確保存款不超過獨立股東批准的存款上限，並

於作出存款前確保存入正確銀行賬戶。本公司亦會要求中金財務提供存款賬戶的每

日結餘，以便追蹤；

(v) 為僱員（包括負責財務及內部審核職能的僱員）安排定期培訓，以加強彼等對香港

上市規則的瞭解，並提高彼等對資金分離及遵守相關香港上市規則重要性的意識；

(vi)加強對本集團持續關連交易項下產生的交易金額的監管。例如，當每日存款結餘於

任何時間達到 2024年至 2026年存款上限的 95%或以上時，該事宜須立即向首席財

務官報告，首席財務官將指示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工作小組於一段時間內提取及

╱或不再於中金財務存入進一步存款；

(vii)本集團的內部審核職能將監察相關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及充足性（包括資金分離

是否得到有效維持），並定期向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作出推薦建議及報告；及

(viii)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55條至 14A.59條的規定，2024年金融服務協議項下擬定

交易將須遵守年度審閱要求，及直至全額提取凍結存款之前，董事（包括獨立非執

行董事）須於本公司的每份中期及年度報告中確認凍結存款與根據 2024年金融服

務協議存入的存款清楚分離。

除上文披露的最新情況外，於該等公告的訊息保持不變。如有關上述事項或其他方面出現

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的規定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香港，2024年 6月 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童軍虎先生、傅淵慧先生、張維濱先生及田娜女

士，非執行董事王萬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赫英斌先生、邵威先生、韓瑞霞女士及史

別林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中國黃金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童軍虎先生

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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